
限制使用农药经营初审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114104820NYNC000004410120080W0001
二、适用范围

涉及内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限制使用农药经营的法人或个人申请经营许可

证的申请与受理

适用对象：法人、个人和其他组织

三、事项类型

其他职权

四、设立依据

1.《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

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

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

2.《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农药的，

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监督指导全国农药经营许可管

理工作。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农

业部门）核发；其他农药经营许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根据农药经营者的申请分别核发。

五、受理机构

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六、决定机构

河南省农业厅

七、办理条件

（一）准予批准的条件：

1.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教育培训机构五十

六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掌握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

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2.有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不少于五十平方米的仓储场所，并与其

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兼营其他农业投入品的，应当具有相对

独立的农药经营区域；

3.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备通风、消防、预防中毒等设施，有与所经营

农药品种、类别相适应的货架、柜台等展示、陈列的设施设备；

4.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存、销售等电

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5.有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农

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6.有熟悉限制使用农药相关专业知识和病虫害防治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农

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并有两年

以上从事农学、植保、农药相关工作的经历；

7.有明显标识的销售专柜、仓储场所及其配套的安全保障设施、设备；



8.符合省级农业部门制定的限制使用农药的定点经营布局。

（二）不准予批准的情形：

1. 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或者被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10年内不得从事农药经营活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负责农药检定工作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农药经营

活动。

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按“自愿申报、严格标准、满额即止”的原则核发，全

省合计数量 16个。（详见河南省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规划）

八、申办材料

申办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

数

纸

质 /电子

版

特定要求

1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

请表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2 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身份证明

复 印

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3
经营人员农学、植

保、农药的学历证书或者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证明

复 印

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4 经营人员两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复 印

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5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

所地址、面积、结构的说

明材料。提供房产证、租

赁合同、内部结构的平面

图；

复 印

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6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

所内外部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7

计算机管理系统清

单及照片。提供计算机的

型号、安装的用于农药购

销管理的软件名称清单，

及计算机、软件操作界面

的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8 可追溯电子信息码

扫描设备的清单及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9
营业、仓储场所货

架、柜台设施设备的清单

及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1
0

安全防护设施清单

及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1
1

有进货查验、台账记

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

复 印

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应急处置、仓储管理、农

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

用指导 8项管理制度、岗

位操作规程的目录和文

本

1
2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

所有明显标识的上锁专

柜、封闭摆放和储存用的

设施设备清单及照片

原件 1 纸

质

需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

九、受理方式

（一）窗口受理：直接到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办材料。

（二）网上申报：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按照提

示进行网上申报。

十、办理流程

（一）受理

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能当场予以确认的，应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能当场确认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不

符合规定的，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二）审查

审批机关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查，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审批，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上报

审查通过的，签署《河南省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初审意见表》

十一、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三、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经由现场取件或邮寄方式送达。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一）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 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在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60日
内向河南省人民政府或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

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咨询方式

（一）现场咨询

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二）电话咨询

0375-6799591
（三）网上咨询



http://www.hnzwfw.gov.cn/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一）现场监督投诉

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二）电话监督投诉

1.窗口：0375-6799591
2.河南省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总投诉台电话：

0375-6799523
（三）网上监督投诉

http://www.hnzwfw.gov.cn/
十七、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汝州市体育中心电商大厦四楼农业窗口，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时间：周一至周五，冬：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夏：上午 8：
30-12：00，下午 15:00-18:00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一）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2.电话查询：0375-6799591
3.网上查询：http://www.hnzwfw.gov.cn/
（二）结果公开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河南省农业厅政务服务大厅

2.电话查询：0375-6799591
3.网上查询：http://www.hnzwfw.gov.cn/


